
國立東華大學 114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 次學生事務委員會會議紀錄  

會議時間：115年 04 月 25 日(二)12：10 

會議地點：學務處 C105 會議室 

主席：林學務長俊瑩 紀錄：邱瓊慧 

出席人員： 

陳鴻圖委員、何俐眞委員（塗蕙慈行政秘書代理）、蘇銘千委員（劉力綺代行組長）、 

吳新傑委員、廖高成委員、吳怡菱委員、簡立欣委員、陳文盛委員、 

邱泓維委員、阮資貽委員、陳冲委員 

請假委員：蘇鈺楠委員、賴淑娟委員、吳海音委員、江昕燁委員 

列席人員： 

鄭袁建中助理學務長（出差）、劉豫海組長、林國華組長、黎士鳴組長（請假）、 

徐暘展組長、王昱心主任、李佩芸秘書 

壹、主席致詞：略

貳、會議決議

【第 1 案】提案單位：生活輔導組

案 由：修訂本校「國立東華大學學生宿舍申請住宿及退費辦法」部分條文，請

審議。 

說    明： 

（一）為妥善運用宿舍床位資源，避免同學惡意佔用床位或未配合學校住

宿調遷及編排作業，致影響其他同學住宿權益並造成行政作業困

擾，爰擬修訂本校「國立東華大學學生宿舍申請住宿及退費辦法」

第四條相關文字。

（二）擬修正並補充第十二條內容，使本辦法規定更加完整與明確。 

決    議：第二條第三、四項及第四條修正文字內容，修正後通過（如附件一） 

【第 2 案】提案單位：生活輔導組

案 由：修訂本校「國立東華大學學生宿舍管理規則」部分條文，請審議。 

說    明：因本校《國立東華大學學生宿舍管理規則》修訂部分文字（新生、大一

升大二生修正為大一生、大二生及新增設籍外縣市及離島學生之住宿保

障等文字），故《學生宿舍申請住宿及退費辦法》相關條文需同步修

正，以配合辦法修訂，並完善住宿管理規定。 

決    議：第二條文字修正後通過（如附件二） 

【第 3 案】提案單位：生活輔導組

案    由：修訂本校「學生宿舍違約金罰款標準」部分條文案，請審議。



說    明：為因應寒暑宿及新學期入住（期末閉宿行李直接搬入下學期住宿寢室）

之需求，避免鑰匙未如期歸還影響後續入住與行政作業，爰提高逾期未

歸還之扣罰標準，以維護整體住宿秩序與多數住宿生權益。 

決    議：照案通過（如附件三） 

【第 4 案】提案單位：生活輔導組 

案    由：修訂本校「國立東華大學校外賃居學生輔導實施辦法」部分條文，請審

議。 

說    明：因本校國際事務處僑外生業務及承辦人員已調移至學務處課外活動組， 

故《國立東華大學校外賃居學生輔導實施辦法》相關條文需同步修正， 

以配合業務調整，並完善賃居學生輔導實施辦法。 

決    議：照案通過（如附件四） 

參、臨時動議 

陳鴻圖委員：目前仍有招收少數大三轉學生，為使其能快速融入校園生活，建議

以專案方式申請保障住宿資格。 

主席：大三轉學生雖不在住宿保障名額範圍內，請生輔組在許可情況下，協助辦

理相關事宜。 

肆、散會：13：00 



【附件一】 

國立東華大學學生宿舍申請住宿及退費辦法 

94.12.16九十四學年度第一次學務委員修訂通過 

96.06.13九十五學年度第四次學務委員會議修正通過 

96.10.31九十六學年度第1次學務委員修訂通過 

97.01.09九十六學年度第2次學務委員會議修訂通過 

97.10.22九十七學年度第1學期第1次學務委員會議修訂通過 

100.06.13九十九學年度第2學期第2次學務委員會議修訂通過 

101.04.13一00學年度第2學期第1次學務委員會議修訂通過 

102.03.29一0一學年度第2學期第1次學務委員會議修訂通過 

104.04.20 一0三學年度第2學期第1次學務委員會議修訂通過 

105.11.03 一0五學年度第1學期第1次學務委員會議修訂通過 

107.05.24 一0六學年度第2學期第2次學務委員會議修訂通過 

110.05.25 一0九學年度第2學期第1次學務委員會議修訂通過 

111.3.31 110學年度第2學期第2次學務委員會議修訂通過 

113.5.8 113學年度第2學期第1次學務委員會議修訂通過 

114.11.25 114學年度第1學期第1次學務委員會議修訂通過 

115.4.29 114學年度第2學期第1次學務委員會議修訂通過 

第一條 在本校現有學生宿舍不敷容納期間，除經審查核準之優先對象、特殊個

案外，申請住校以一學年為原則。 

第二條 宿舍床位優先分配對象：全校同學如具下列條件者，得於規定時間內依

優先順位申請宿舍床位：  

一、領有身心障礙手冊（證明）或經政府相關單位鑑定為身心障礙之學生，

因身體行動不便或其他生理因素需優先照顧者。 

二、低收、中低收入戶子女（持有社會局或鄉鎮巿公所核發之證明者）。 

三、大一生和大二生。 

四、具當學年住宿資格之僑外生。 

五、境外碩博新生。 

六、設籍外、離島之學生。 

七、其他特殊事項經專案申請者。 

 

其他說明： 

具保障身分之學生，其保障資格僅限適用於新學年學生宿舍「初選」作業

第一日開始前三十分鐘內。於保障時段內與非保障資格身分共同申請者，

則該申請案視為一般身分辦理，不適用保障相關規定。 

第三條 除前述優先分配對象外，床位申請按規定，床位不足時，女同學優先男

同學；ㄧ般生優先在職生。 

第四條 申請住宿須於規定時間內辦理，經核准方為有效；如未於規定時間內提

出，得不核予住宿。未依規定申請持續佔用床位或拒絕其他學生入住

者，將依違反住宿規定辦理並通知家長，並以專案方式加收所佔住房型

所有床位之整學期住宿費。 

第五條 床位分配新生後，如有餘額開放舊生申請，分配方式依一般候補作業辦

理。 

第六條(一)宿舍床位以填滿床位為原則。若經分配或原住同學因故辦理退宿，

致寢室尚有床位時（如多功能房未填滿或大學部同寢人數不滿四人）

學校得視情形，合併寢室床位或遷移住宿生床位。 

(二)身心障礙、行動不便或特殊原因需申請多功能房者，可提出專案申

請，經審核通過後，方得住宿。 

第七條(一)宿舍專供實際需要人員住宿。如宿舍床位採取抽籤形式時，請申請



同學仔細評量，擬辦理休、退、轉學或事先覓妥外宿者，勿提出申

請。經完成床位 申請作業後，非因不可抗拒原因仍逕自要求退宿

者，保證金不予退還。  

(二)前款不可抗拒原因需專案提出申請，經核准者方退還所繳保證金。 

第八條(一)宿舍分配以一學年為單位，上學期住宿者，視同下學期續住。如上

學期住宿而下學期不住，或學期中即不住者，應符合第七條規定，

檢附證明文件並經核准後，方得退宿。並於退宿申請日開始3日（日

曆日）內完成退宿檢核手續。（退宿申請作業流程詳如附件ㄧ）；

資格不符者，不予受理。 

(二)住宿生因應寒、暑假活動住宿需求需於期限內提出寒、暑假住宿申

請。凡作寒、暑假住宿使用之樓層，住宿生需於學期宿舍關閉日前

淨空房間，並予以優先保障下學年住宿。 

第九條 新生住校申請隨入學通知書寄發，欲申請住校者應於規定期限內上網登

錄提出申請，分配結果於入校報到前公告於網路，請自行上網登錄查

詢。 

第十條 患有特殊病況、傳染病或精神疾病經醫師診斷不宜住校者，不得申請宿

舍。 

第十一條 住宿生應照規定繳交各項費用，請參照附表〈一〉學生宿舍收、退費

標準表辦理。 

第十二條 住宿費及住宿保證金依學校規定之標準和繳交時間收取，若於正式上

課二週內未遷入宿舍或未完成繳費，將予取消床位且停止爾後申請宿

舍權利，並繳納住宿相關費用。如學期中遞補或申請者，則須至學務

處生活輔導組先填寫住宿申請單，與住宿費合併繳交。 

第十三條 前項住宿生完成遷入宿舍之手續，係指須至宿舍管理員處簽領鑰匙、

繳交住宿費收據影本、照片、保證金及完成宿舍公物確認單與宿舍生

活公約之簽章（若有其它要求配合事項，註冊時另行公告）。 

第十四條 如住宿生尚未完成第十三條所述任一手續逕自入住宿舍者，視同宿舍

違規行為，應受處份。 

第十五條 住宿期間，請妥善保管個人之公物，除正常損壞（應事先聲明）外，

任意毀損、丟棄或擅自更替公物，應負賠償之責；另請共同維護公共

區域用具，凡負責之公共區域公物有不正常缺損情形而未反映者，應

負連帶賠償之責。 

第十六條 住宿期滿未損壞公物，並於離舍前完成個人寢室公物清點與環境清

掃、繳回房門鑰匙及卡片後，無息退還保證金，凡未清理環境或保管

之公物（含個人及共同維護之公共區域）有損壞者，酌扣除其部份住

宿保證金，並於下次申請宿舍，延後其申請與遞補資格。保證金如於

學期中退宿（含第一學期住、第二學期不住）者， 於期中即辦理退

費。住迄學年度結束者，免填申請書，於次年十一月（次年方住者為

進住當年十一月）前，統一造冊，以個人帳號退還（無帳號者不予退

還）。上述保證金退還，若有疑義，至遲應於退費當年十二月中旬前

提出，逾時無法受理，納入學校經費統籌運用。 

第十七條 住宿同學禁止進入異性同學寢室或留宿訪客，亦不得有擅自進住、遷

出、轉讓床位等行為，得立即強制搬離宿舍。 

第十八條 為因應緊急防疫措施及重大災變需求，宿舍床位配置得視實際情況，

由業務單位執行徵調及分配床位作業。 



第十九條 辦法經學生事務委員會通過後陳請校長核定實施。 

 

表〈一〉國立東華大學學生中途進、退宿學生宿舍收、退費標準表 

進、退住學生宿舍時間 進住收費 退宿退費 

註冊（含）前、開學（上課）當週 收全額 退全額 

過開學（上課）當週後未逾學期三

分之一者 

收三分之二住宿

費 

依實收住宿費退三

分之二住宿費 

逾學期三分之一，未逾三分之二者 收二分之一住宿

費 

依實收住宿費退二

分之一住宿費 

逾學期三分之二者 收三分之一 不退住宿費 

附記： 

一、本表所稱進、退宿學生時間之計算依教務處所訂之行事曆為準。 

二、申請退全額住宿費者，因註冊前住宿費已隨繳費先行寄送，故應於收到單

後即先繳費（貸款或減免生除外），並持已繳費單據，申請退費（註冊前亦

受理）。至遲應於開學（上課）當週提出申請，方退全額之住宿費。逾時者

視提出時間，按前表標準退還。 

三、中途進、退宿者，保證金隨住宿費一併繳交或退還（住宿費收、退標準按

前表規定）。保證金若有宿舍電費等不足而被預扣者，應扣除該金額後再退

還餘額。 

四、住宿相關費用，補收、退費金額，低於50元(含)者，不辦理補收退費事

宜。 

五、如因故勒令退學、違規住宿或私自搬離宿舍者，均不予以退費。 

六、本表不適用於學生住宿保證金等費用（保證金等費用一律以全額收費）。 

  



國立東華大學學生 宿舍「退宿申請」流程圖 

 

 

 

 

 

 

 

 

 

 

 

進住 

依進住標準流程辦理進住 

違反住宿管理規則，經

裁定退宿者 
住宿生有違反情形者，學生

事務處得視其情節之輕重，

扣罰住宿保證金，取消其住

宿資格及送校規處分(勞動

服務、申誡等)並立即勒令

退宿，另通知家長。 

 

個人因素 

退宿者 

休(退)、轉學或

因不可抗力因素

退宿者 
 

須持相關證明文件向

生活輔導組辦理。 

 

住宿期滿離

宿者 

退宿申請 

申請退宿自行至生活輔導組網站下載退宿申請表 

退宿搬離 
請於退宿申請日開始 3 日(日曆日)內完成退宿手續，並搬離宿舍。

逾時未完成，寢室內物品視同廢棄物處理，住宿費和保證金將不得

退還，並轉為清潔費用。 

退宿檢核 
1、寢室內所有衣物、寢具及垃圾確實清空，衣櫃不得上鎖。 

2、鑰匙交還管理員。 

3、門禁資料移除。 

4、上述若未確實執行，住宿費及保證金不予退還，轉為清潔費。 

辦理退費 
1、違反住宿管理規定，經裁定退宿者、自行退宿者或超過規定搬離

期限，其住宿費(含保證金)捕與退還，宿舍不得有異議。 

2、辦理退費同學請檢附繳費證明影本，由生活輔導組每月統一造冊

後，簽請同意交由出納組辦理退費。 

退宿完成 開放床位遞補 



【附件二】 

國立東華大學學生宿舍管理規則 
 

92.01.07 九十一學年度第1學期第3次學務委員會議修訂通過 

97.10.22 九十七學年度第1學期第1次學務委員會議修訂通過 

98.05.18 九十七學年度第2學期第2次學務委員會議修訂通過 

100.10.19 一 00學年度第1學期第1次學務委員會議修訂通過 

103.05.12 一O二學年度第2學期第1次學務委員會議修訂通過 

105.11.03 一O五學年度第1學期第1次學務委員會議修訂通過 

107.11.29 一O七學年度第1學期第1次學務委員會議修訂通過 

115.4.29 114學年度第2學期第1次學務委員會議修訂通過 

一、本校學生宿舍之申請、分配及管理由學生事務處生活輔導組依據本規則辦

理。 

二、本校學生宿舍具保障住宿身份之同學(低收生、中低收生、僑外生、身心障

礙學生、大一生、大二生和設籍外、離島之學生)得保障住宿，其他學生均

得於每學年開學前依生活輔導組規定辦理申請，申請辦法由生活輔導組另訂

之。 

三、宿舍供實際需要者進住，凡經申請床位成功、遞補或係具保障住宿身份等

因素獲保障，已安排床位者，除因休、退、轉學、畢業或其他不可抗拒原

因（需檢具證明）外，不得提出退宿要求。 

四、本校學生申請住宿經學生事務處核准後，應於規定日期內繳交住宿費及保

證金（保證金之退還詳見住宿保證金實施細則）。另研究生基於研究需 

要，經所長或指導教授或主管同意者，得申請寒暑期住宿；大學部學生如

經系所等主管同意者，亦得申請寒暑期住宿。 

五、本校學生宿舍住宿學生於畢業、休學、退學或因故遷出時，應辦理遷出手

續，繳還所領公物。如有毀損及遺失宿舍設備者應負賠償之責。 

六、本校住宿學生於遷入前，應簽署願意遵行本管理規則。住宿同學不得有下

列情形，如有違反者，學生事務處得視其情節之輕重，扣罰住宿保證金， 

取消其住宿資格，送校規處分（社區服務、申誡等）並可立即勒令遷出： 

(一)凡留宿外客或讓異性進出寢室者。 

(二)在宿舍區有偷竊、鬥毆、賭博、打麻將、酗酒滋事、使用禁藥、干擾

睡眠或於宿舍區域喧嘩，影響他人安寧等行為。 

(三)有住宿權者私相授受床位、霸佔床位或排拒他人進住。 

(四)在宿舍區使用私人之瓦斯爐及微波爐等高危險性及高耗電量之器具。 

(五)在宿舍區接裝未經核准之設備。 

(六)在宿舍區儲存危險物或違禁物。 

(七)在宿舍區非指定之地區炊事。 

(八)在宿舍區非指定區晾曬衣物。 

(九)擅自移動、調換宿舍設備。 

(十)在宿舍區飼養或餵食動物。 

(十一)引介或從事商業相關行為。 



(十二)非因公務擅自使用廣播器。 

(十三)未經核准，於宿舍區擅自架設網站下載未經授權檔案，或侵入他

人電腦（電子設備）等。 

(十四)違反學生宿舍自治服務委員會訂定之有關住宿生活公約規定。 

(十五)其他違反公共衛生或公共安全之行為。 

(十六)無故不參加每學期實施之學生宿舍防震、防火、防災演練。 

(十七)經查證屬實違反性別平等教育法者。 

七、宿舍異性會客以在交誼廳進行為原則，會客時間依各莊另訂之，如有特

殊情形需進入寢室者，需事先至管理員室申請登記；本校行政人員或維

修人員因應實際維修需要並事先通知得進入宿舍寢室進行相關維修，必

要時另安排住宿地點。 

八、為瞭解學生住宿生活情況，學校有關單位得適時作宿舍安全及衛生檢查

， 檢查時間及項目視情形而定（如宿舍自治委員會另有決議項目，比

照辦理），凡有違規者，得作適當之處分（同前）。 

九、為維持宿舍區夜間寧靜及生活品質，以及健康促進之目的，宿舍周邊場所 

（多容館及集賢館）併入學生宿舍區管理如下： 

(一)夜間22：30以後至隔日06：00為管制時段，應遵守學生宿舍生活公 

約。嚴禁在場所區域干擾睡眠或於宿舍區域喧嘩，影響他人安寧等

行為。 

(二)若違反前項規定，學校可勒令其停止使用，由場地管理人員、駐衛警

或校安人員得令其離場，經制止後再犯者或不服糾正、態度傲慢者， 

住宿學生得依本規則第六條辦理，若非住宿學生得依學生獎懲辦法

辦理。 

十、因違反本規則所實施之社區服務，應在規定時限內於校內學生宿舍區執

行完畢，未完成 者改以行政處分。四小時：申誡乙次、八小時：申誡兩

次、十六小時：小過乙次，四十 小時：小過兩次。 

十一、本規則經學務委員會議通過後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 

 

 



【附件三】 
國立東華大學學生宿舍違約金罰款標準 

94.12.16 九十四學年度第一次學務委員會議修訂通過  

97.10.22 九十七學年度第1學期第一次學務委員會議審議通過  

103.12.16 一○三學年度第一學期第一次學務委員會議通過 

105.12.22 一○五學年度第一學期第一次學務委員會議通過 

106.11.09 一○六學年度第一學期第一次學務委員會議修訂通過 

113.05.01 一一二學年度第二學期第一次學務委員會議修訂通過 

114 年 11 月 25 日 114 學年度第 1 學期第 1 次學務委員會議修訂通過 

115 年 04 月 29 日 114 學年度第 2 學期第 1 次學務委員會議修訂通過 

 

依據：宿舍管理規則第八條 

條別 違約事實 採計標準 說明 備註 

第
一
條
︵
個
人
使
用
︶ 

第一款 
毀損、未交、遺失

或繳交錯誤鑰匙。 
300 

限於規定時限內
繳回，未交者以
此扣罰。 

超過規定時限者，不再受理繳交。 
仰山莊因鑰匙特殊，如毀損、未交或
遺失須扣罰500元。 

第二款 
毀損、未交或遺失
門禁卡、電卡。 

300 
限於規定時限內
繳回，未交者以
此扣罰。 

超過規定時限者，不再受理繳交。 

第三款 
借用鎖匙或門禁卡
逾三次。 50 每次計。 即第四次起，採累積方式計算。 

第四款 

衣櫃、書櫃、鞋櫃
、置物櫃之活動板
毀損或遺失。 

300 

每項計。 
價格如有變更，
以新價格為準。 

採累積方式計算。 

第
二
條
︵
寢
室
成
員
使
用
︶ 

第一款 

毀損、未交或遺失
冷氣遙控器(含背
蓋) 。 

600 
價格如有變更，
以新價格為準。 

所列為總數，個人實際扣罰數，須除以
共同負責區域人數。 

第二款 
電源總開關未全面
關閉。 50 每人計。 該寢人員全體扣罰。 

第三款 窗簾不見。 4,000 
價格如有變更，
以新價格為準。 

所列為總數，個人實際扣罰數，須除
以共同負責區域人數。 

第
三
條
︵
寢
室
外

第一款 

各樓層交誼廳及
鄰近區域（如迴廊
）放置物品、廢棄
物。 

300 擷雲莊適用。 
如查係個人物品、廢棄物則扣罰該
員，惟如無法分辨或無人認領，由該
樓層人員全體扣罰。 

第二款 
浴室陽台放置物
品、廢棄物，或紗
窗門、玻璃門不潔

300 擷雲莊適用。 
如查係個人物品、廢棄物則扣罰該
員，惟如無法分辨或無人認領，由該
樓層人員全體扣罰。 



公
共
區
域
清
掃
︶ 

、有張貼物。 

第三款 

寢室外公共浴廁
牆壁、地面、壁架
髒亂積垢，或放置
物品、廢棄物。 

300 擷雲莊適用。 
如查係個人物品、廢棄物則扣罰該
員，惟如無法分辨或無人認領，由該
樓層人員全體扣罰。 

第四款 

寢室外公共浴廁
馬桶、垃圾桶髒亂
積垢，或放置物品
、廢棄物。 

300 擷雲莊適用。 
如查係個人物品、廢棄物則扣罰該
員，惟如無法分辨或無人認領，由該
樓層人員全體扣罰。 

第五款 

寢室外公共浴廁
鏡子、鏡台、洗手
台髒亂積垢，或放
置物品、廢棄物。 

300 擷雲莊適用。 
如查係個人物品、廢棄物則扣罰該
員，惟如無法分辨或無人認領，由該
樓層人員全體扣罰。 

第六款 
紗門及門上張貼
或懸掛物品。 

300 每人計。 
如查係個人物品、廢棄物則扣罰該
員，惟如無法分辨或無人認領，由該
寢全體人員扣罰。 

第七款 

鞋櫃上方、內部及
鄰近區域放置物
品、廢棄物。 

300 每人計。 
如查係個人物品、廢棄物則扣罰該
員，惟如無法分辨或無人認領，由該
寢全體人員扣罰。 

第
四
條
︵

寢
室
內
公
共
區
域
清
掃
︶ 

第一款 
寢室內地面或手
扶梯放置物品、廢
棄物。 

300 每人計。 
如查係個人物品、廢棄物則扣罰該
員，惟如無法分辨或無人認領，由該
寢全體人員扣罰。 

第二款 
寢室內公共浴廁
牆壁、地面、壁架
髒亂積垢。 

300 每人計。 該寢人員全體扣罰。 

第三款 
寢室內公共浴廁
馬桶、垃圾桶髒亂
積垢。 

300 每人計。 該寢人員全體扣罰。 

第四款 

寢室內公共浴廁

鏡子、鏡台、洗手
台髒亂積垢。 

300 每人計。 該寢人員全體扣罰。 

第五款 
寢室內公共浴廁
牆壁、地面放置物
品、廢棄物。 

300 每人計。 
如查係個人物品、廢棄物則扣罰該
員，惟如無法分辨或無人認領，由該
寢全體人員扣罰。 

第六款 
寢室內公共浴廁
馬桶、垃圾桶放置
物品、廢棄物。 

300 每人計。 
如查係個人物品、廢棄物則扣罰該
員，惟如無法分辨或無人認領，由該
寢全體人員扣罰。 

第七款 

寢室內公共浴廁
鏡子、鏡台、洗手
台放置物品、廢棄
物。 

300 每人計。 
如查係個人物品、廢棄物則扣罰該
員，惟如無法分辨或無人認領，由該
寢全體人員扣罰。 

第八款 
寢室內陽台髒亂、
放置物品或廢棄
物。 

300 每人計。 
如查係個人物品、廢棄物則扣罰該
員，惟如無法分辨或無人認領，由該
寢全體人員扣罰。 

第九款 寢室內窗戶門窗 50 每人計。 該寢人員全體扣罰。 



未上鎖、或窗簾未
拉開繫好。 

第
五
條
︵
寢
室
內
個
人
區
域
清
掃
︶ 

第一款 

個人床位、書桌、
書櫃、手扶梯放置
物品、廢棄物(含
張貼物) 。 

300 

個人計。 
手扶梯扣罰適用
於擷雲莊、行雲
莊。 

 

第二款 

個人衣櫃、置物櫃
、鞋櫃放置物品、
廢棄物(含張貼物
) 。 

300 
個人計。 
鞋櫃扣罰適用於
行雲莊。 

 

第
六
條
︵
實
施
要
領
︶ 

第一款 
住宿保證金有效期為一學年，每學期結束或退宿時，實地檢查維護之狀況，統計使用電費
等，結果將列入記錄。 

第二款 

每學期結束時，檢查個人寢室及公共區域，統計使用電費等。二學期合併統計各違規情形
及應扣罰之條款後，於次學年開學公告，其扣罰金額於保證金中扣除，如保證金不足者須
補繳差額。（如僅住一學期者則扣罰金額於次學期公告，並進行保證金退費與補繳差額之
作業）。 

第三款 
檢查時會事先公告檢查日期，檢查不合格者 將拍照存證，並以當時檢查狀況為準，事後
清理歸位者不得據以更改扣罰數。 

第四款 
如累積應罰或預扣住宿保證金超過實繳數或經查有嚴重毀損，不堪修復，或過於髒亂，清
潔等費用扣除保證金仍不敷支付時，應繳納差額。 

第五款 
個人應保管及負責區域之公物，學期開始時以線上公物確認單進行確認，不接受以未告知
為由免除扣罰；惡意破壞公物情形嚴重者，將另案陳報，請勿以身試法。 

第六款 
上述扣罰標準除個人應負責部份外，公共區域部份如能舉證為何人（或數人）所為、且查
證屬實者，則扣罰該人（或該數人），不扣罰個人；如該人（數人）未住宿，則另簽報要
求賠償。但無法舉證或查證非屬實者，仍由該區域人員共同扣罰。 

第七款 
如個人違反上述扣罰標準第三條至第五條，且金額累積達八百元以上者，須依規定時限內
於校內學生宿舍區執行愛校服務四小時，未完成者改以行政處分。 

第八款 
中途退宿（非第二學期結束，如休、退學，及第一學期住宿、但第二學期不住）者，保證
金之退費（非休、退學、畢業因素退宿者，不退保證金）須與退住宿費合併申請（住至第
二學期結束者由生活輔導組另行造冊退費，免申請）。 

 

 



【附件四】 

國立東華大學校外賃居學生輔導實施辦法 

104年 4月 20日 103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 次學務委員會議新訂 

110年 12 月 15日 110 學年度第 1學期第 1次學務委員會議修訂通過 

115年 4月 29日 114 學年度第 2學期第 1次學務委員會議修訂通過 

一、國立東華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維護賃居學生居住安全，保持良好之生活習慣、

增進與房東、社區關係之和諧，並維護校譽，特訂定本辦法。 

二、 為建立校外賃居聯繫平臺及連結資源網絡，特成立本校「校外賃居安全與服務工作

推動小組」，小組成員由學生事務長、生活輔導組組長、課外活動組(僑外生業務)代

表 1人、各學院教師代表 1人、賃居學生代表 2人及校外人士代表 2人共同組成

之，任期 1學年；本工作推動小組每學年應至少開會 1次，由學生事務長擔任召集

人及會議主席。前項各學院教師代表由各學院推薦；賃居學生代表由學生會推薦；

校外人士由學務處依業務屬性推薦具代表人士擔任之。 

三、 學務處生活輔導組負責規劃賃居學生輔導訪視工作，每年依教育部規定擬(修)訂

「學生校外賃居安全暨服務工作具體作為」送陳「校外賃居安全與服務工作推動小

組」審議通過後據以執行。 

四、 賃居學生應於每學期註冊時於註冊系統填報或更新住宿聯絡資料，俾利發生緊急事

件時通知、聯繫及協處事宜。 

五、 學務處生活輔導組每學年應調查學生賃居情形，並依上述推動小組所訂訪視目標，

辦理學生「賃居處所安全自主檢核」或實施「賃居安全關懷訪視」並完成紀錄彙

辦。 

六、 發現影響安全事件，得立即向值勤校安、系所輔導校安、導師或警察機關反映。 

七、 賃居學生如有違法、影響社會秩序及影響校譽等情事，除依校規處分外，並得通知

相關單位及家長協同輔導。 

八、本辦法經學務委員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公告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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